湛农通〔2018〕111号
关于印发《2018年秸秆禁烧
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局（农业事务管理局）：
现将湛江市《2018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你们遵照本工作方案，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附件：2018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
                              湛江市农业局        
                              2018年3月22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2018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扎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改善我市空气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1、 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保护大气环境、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按照“标本兼治，堵疏并举”的原则，坚持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相结合，全面防控与重点治理相结合，行政推动与技术服务相结合，因地制宜，多措并举，高标准完成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为本地区创造良好的大气环境。 
2、 工作目标
在全市范围内禁止秸秆焚烧，进一步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3、 保障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履行监管职责。露天焚烧秸秆不仅造成大气污染、破坏生态、浪费资源，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各级农业部门必须进一步高度重视秸秆禁烧工作的认识，切实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确保秸秆禁烧各项工作落实到实处，做好辖区范围内秸秆露天焚烧防控。
（二）宣传引导。充分发挥舆论导向，大力宣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组织基层农技术人员下乡。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电台等媒体，短信通知、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开展禁烧政策宣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重要意义，创造良好的禁烧环境。
（三）大力推进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各地积极引导农民群众科学利用秸秆资源，把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变成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积极推广机械化秸秆粉碎还田工作，大力推广兼用绿肥作物，既可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又可肥田。
（四）应急处置响应。对发现的焚烧秸秆现象，出动人员及时进行处理，责令当地农业部门进行整改。
　　　
　　


